

关于皮山县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标准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提高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，切实解决因“停车”衍生的城市静态交通难题，以“便民、惠民、利民”为宗旨要求，提供通畅、便捷的停车服务，规范停车管理，维持停车秩序，营造良好的停车环境，确保停车场的安全、有序、整洁，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充分反映资源配置的供求关系，初步拟定皮山县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方案。现公布如下：
一、起草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（二）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)；
（三）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(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)；
（四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新发改规〔2022〕14号）；
（五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；
（六）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说明。
二、程序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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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拟调整方案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由成本、利润、税金构成，其中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单位成本为1.66元/小时·辆，利润参照《城市供热价格管理暂行办法》成本利润率3%核定，税金按服务业税率9%核定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为1.77元/小时·辆。
为规范我县机动车停放秩序，缓解我县车辆停放服务供需矛盾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以及参照周边县市机动车停车服务标准，经综合考量，制定停车收费标准。拟定调价方案如下：
（一）机动车车辆类型
小型车辆为：乘坐人数小于等于9人或总质量小于4500kg机动车；
中型车辆为：乘坐人数大于9人且小于20人或总质量大于等于4500kg且小于12000kg机动车；
大型车辆为：乘坐人数大于等于20人或总质量大于等于12000kg机动车。	
（二）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皮山县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（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停车场参照此标准执行）：
（1）一般时间收费
半小时内免费，首小时收费2元，首小时之后每车每半小时收费0.5元，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。
（2）连续停车每日最高限价6元。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（一）大、中型车辆收费标准
1.小型车辆停车位：按照施划的停车位，根据上述停车分类收费标准收取。
2.中型车辆停车位：按照施划的停车位，根据上述停车分类收费标准2倍或者按照实际占用小型车辆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。
3.大型车辆停车位：按照施划的停车位，根据上述停车分类收费标准3倍或者按照实际占用小型车辆车位数收取相应停车费。
4.停车分类收费标准实行最高限价，不得上浮，下浮不限。
（二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免收停车服务费
1.道路人工值守停车泊位在无人值守期间，道路自动计费停车泊位在规定的夜间（北京时间晚22时至次日早9时，南疆各市、县可根据时间情况自行确定）或非车流高峰时段；
2.停车时间不足30分钟（含30分钟，各市、县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）的车辆，以及夜间在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场（泊位）停放的公共汽车；
3.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救灾抢险车、应急处突车、环卫车、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车、殡葬车以及其他执法执勤车辆；
4.公共停车场、道路临时停车场（泊位）等公共停车场所对持有合法残疾证件的残疾人本人（包括残疾军人）驾驶的车辆（营运性车辆除外）；
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的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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